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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招生专业分流

实施方案

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从2019年开始实行工商管理大类的招生

模式，根据学校专业调整、优化方案，2021级工商管理大类招生专业分

流的专业包括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2个专业。工商管理大类的培养方案

按照“2+2”的模式进行培养，因此，学生分流工作安排在大二第二学

期结束前完成。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夯实基础、强化实践、突出特色、提高教学质

量的指导思想，以及规范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及专业分流管理，特制定本

方案。

第一条 分流工作机构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和工作组，全面负责学院大类招生分

类和培养模式决策，以及分流工作的计划、组织、实施及宣传工作，并

受理学生的书面申诉。分流工作组成员见附件1。

领导组和工作组职责界定：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负责审定专业分流

实施方案，确定专业班级分配基本原则，审定最终专业分流方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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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问题处理以及最终分流结果的审定；工作组负责具体实施专业分流

工作，包括组织宣讲专业分流方案、组织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汇总学生

填报志愿、提出各专业预录取学生名单，以及相关材料的整理与汇总。

第二条 分流基本原则

学院实施按学科大类招生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科基础和尊

重学生对专业的个性化选择：分流过程中要兼顾各专业发展要求和培养

条件及能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各专业的就业状态。学院专业分流按照

“自主申报、双向选择、择优录取、适当调整”的总原则进行，其基本

原则如下：

2.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充分体现机会均等，增强专业分

流工作的透明度，保证分流工作顺利实施。

2.2 尊重学生意愿原则。在分流过程中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录取时

以志愿优先，相同志愿的学生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2.3 专业布局合理原则。在尊重学生志愿的同时，考虑合理布局专

业，从山西省及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合理调整专业人

数。

2.4 分流限定在就读的工商管理大类所含的专业内进行，不得跨大

类选择其它专业。

2.5 学生必须修读完前三学期基础平台规定课程学分的60%（含

60%）以上方可参加专业分流。如果学生没有修完规定的学分，按照《中

北大学普通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应给予学生退学警

示处理，继续留在二年级修读基础平台课程，不参加当年的专业分流。

2.6 在前三学期学习过程中无处分记录，无挂科记录，且具有以下



情况可以优先选择分流专业：

（1）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2）发表核心（北大中文核心、CSSCI、CSSCD）论文；

（3）参加五大赛事、“互联网+”及A级赛事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

上，排名前五；

（4）主持省级及以上大创项目并通过中期检查。

第三条 各专业基本规模

各专业分流规模由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根据往届招

生时确定的专业计划数、各专业发展状况、学生的意愿、社会需求等因

素来确定，确定的各专业基础分流规模报学校备案。分流工作实施中，

班级配比每个专业原则上不少于1个班级；在实际确定学生流向时，根

据学生选择志愿的统计结果，允许某专业的实际分流人数在基本规模的

基础上浮动10%。

第四条 专业分流程序

4.1 指导动员。学院向学生公布专业分流指导意见，通过专业分流

动员、专业介绍、政策宣讲等多元化形式，使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特色

和培养方向，并为学生提供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相关专业性咨询，引导

学生正确选择专业。

（1）分流办法与专业宣讲。新生入学教育及专业导论课授课过程

中，安排学院领导及专业负责人向学生介绍各专业及分流工作的有关政

策和原则。

（2）专业志愿调研。学院大类专业分流工作组第四学期第五周调

查学生专业选择意向，向学院大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上报调研结果。



（3）开展相关咨询。学生在酝酿专业选择期间，组织专业负责人

利用微信、QQ、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接受学生咨询。

4.2 计划确定。学院大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根据专业志愿调研结

果，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专业分流计划，该计划依据第三条执行。

4.3 综合成绩公示。按学生综合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并在学院一

定范围内予以公示。

4.4 选择专业。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志向在规定时间内填报专业分

流志愿，每名学生均需按顺序填报所有两个志愿。

4.5 专业确定。遵循学生所填专业志愿顺序，学生综合成绩优先原

则，即按照学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逐一进行专业分流。各专业优

先选择第一志愿，余下学生可转入第二志愿。（各专业先录取第一志愿，

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先后顺序依次录取，录满为止。第一志愿尚未录满的

专业方向，不足部分从第二志愿录取，仍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先后顺序依

次录取，录满为止。）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或志愿填报不全的学生，

由学院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在相关大类专业中进行调剂。

4.6 结果公示。专业分流后，各专业学生名单在学院内公示，公示

期为3天。对分流结果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专业分

流工作组申诉，学院分流工作领导组对学生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查，并将

复查结果告知申诉人。

4.7 分班报备。学院将确定的各专业学生进行分班（分班按照综合

成绩蛇形筛选分班原则），并将新确定的各班名单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成绩=前三学期学分成绩×80%+综合素质分×20%



其中：

前三学期学分成绩原则上使用教务系统导出的“学分加权平均分”

成绩，其算法为： ；

综合素质分确定方法根据附件2执行。

其中前三学期学分成绩算法中：

（1）学业成绩统计课程为前三学期的所有必修课程，不含通识教

育选修课；

（2）每门课程学分按教学计划的实际学分进行计算；

（3）每门课程成绩以期末考试成绩为准，不按补考成绩计算；

（4）五级制和二级制作为考试成绩的，按以下办法折算成百分制

分数进行计算：

五级制换算成百分制 二级制换算成百分制

优 秀： 95分 合 格： 75 分

良 好： 85 分 不合格： 45分

中 等： 75 分

及 格： 65 分

不及格： 45分

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负责解释。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3 年 3 月 15 日



附件 1：

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组成员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和工作组。全面负责学院大类招生分

类和培养模式决策，以及分流工作的计划、组织、实施及宣传工作，并

受理学生的书面申诉。

领导组职责界定：专业分流工作领导组负责审定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确定专业班级分配基本原则，审定最终专业分流方案，学生分流问题处

理以及最终分流结果的审定。

工作组职责界定：工作组负责具体实施专业分流工作，包括组织宣

讲专业分流方案、组织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汇总学生填报志愿、提出各

专业预录取学生名单，以及相关材料的整理与汇总。

领导组成员：王琳、赵公民、屈有明、彭佑元、张克勇

工作组成员：王建明、闫莹、周娟美、呂微、李彦华

办 公 室：教学科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3 年 3 月 15 日



附件 2：

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专业分流学生

综合素质分计算办法

一、加分项目

加分项目分为三大类：科创成果类、文体活动类、荣誉称号类，加

分项目总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素质分加分＝科创成果加分╳60%＋文体活动加分╳20%＋荣誉

称号加分╳20%

（一）科创成果加分

科创成果包括以中北大学为第一单位的所有院校两级及以上的创新

创业类比赛获奖、大创立项并通过中期检查。

1.科创成果类比赛获奖具体分值如下：

表 1 A 类赛事分值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优先 优先 优先

省级 优先 40 分 30 分

校级 20 分 15 分 10 分

院级 10 分 8 分 5 分

注：在优先的同学中计算排名时，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按 80 分、70 分、

60 分计算，省级一等奖按 50 分计算。个别赛事所设特等奖在同级别一等奖基础上加

5分。

表 2 B 类赛事分值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50分 40 分 30 分

省级 20 分 15 分 10 分

校级 10 分 8 分 5 分



表 3 大创项目分值

类别 负责人 成员

国家级 80 分（优先） 40 分

省级 50 分（优先） 25 分

校级 20 分 10 分

院级 10 分 5 分

2.科创成果类能加分的赛事

（1）五大赛：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高校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

（2）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3）A 类赛事：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国际贸易竞赛、创新创

业竞赛）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4）B 类赛事：

社科奖全国高校市场营销大赛



全国“网中网杯”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

中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流通经营模拟大赛

POCIB 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全国大学生模拟商务谈判

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大赛

高校财务数智化（财务大数据分析）大赛

3.赛事加分注意事项：

（1）同一项目的情况：以最高奖项计分

A．同一项目，同一年度，参加不同赛事获奖；

B．同一项目，不同年度，参加同一赛事获奖；

C．同一项目，不同年度，参加不同赛事获奖。

（2）同一赛事的情况

A．同一赛事，同一年度，参加不同的项目获奖，最多累计 5 项，其

计分权重分别为 1、0.8、0.6、0.4、0.2；

B．同一赛事，不同年度，参加不同的项目获奖，累计加分。

（3）不同项目，不同赛事，可累计加分。

（4）计分以获奖证书或获奖正式文件为准

（5）每个项目加分人数不超过 5 人。

（二）文体活动加分



文体活动加分主要是指代表学院、学校参加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根据获奖等级不同来加分，具体分值如下：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备注

国家级 30 分 20 分 15 分 集体获奖按个

人标准减半计

分。

省部级 15 分 12 分 10 分

校级 10 分 8 分 6 分

（三）荣誉称号加分

荣誉称号加分主要是指担任各类学生干部参与各级学生工作中，荣

获的各类荣誉称号，具体分值如下：

类别 分值 备注

国家级 30 分

如一级的荣誉内分不

同层次，每低一层从最

高分递减 5分。

省部级 20 分

市级 15 分

校级 10 分

院级 6分

三、扣分项目

前三学期内受过院校处分的同学，在专业分流中根据处分的级别做

相应的扣分，具体扣分情况如下：

处分级别 处分种类 分值 备注

校级

留校察看 30 分

1.校级处分以学校文

件公布为准，院级处

分以文件公布为准。

2. 这里所指处分是

尚未撤销的处分，已

经撤销的处分不扣

分。

记过 20 分

严重警告 15 分

警告 10 分

通报批评 8分

院级

记过 8分

严重警告 7分

警告 6分

通报批评 5分

四、其他说明

1.参加专业分流学生提供的加分证明务必真实，如发现提供虚假证

明的情况，一经核实取消专业分流资格，学院将按照分流原则进行分流，



同时给予院级记过处分，并取消大三学年各类奖助学金；

2.文体活动加分和荣誉称号加分以学生科认定为准；

3.少数民族学生按学校相关少数民族政策执行；

4.专业录取名单确定后，考虑成绩性别地区等因素，尽可能保证班

级间均衡；

5.学生在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亲自签名，不可

代签；

6.本实施方案解释权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3 年 3 月 15 日


